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暨行政技術人員講學研究進修處理要點
                                                          81年3月5日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83年3月17日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

90年12月20日第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3月10日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各研究所、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各所（處）、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之人員暨行政、技術人員講學、研究及進修，以促進學術交流、吸收新知，特訂定本要點。院本部各單位研究技術人員、行政技術人員之研究、進修辦法，由總辦事處另訂之。
二、本要點所稱講學、研究、進修指下列事項：

(一)講學：
各所（處）、研究中心專任助研究員以上之各級研究人員及研究助技師以上之各級研究技術人員，基於學術文化交流之需要，應聘至國外大學研究院、所或學術機構擔任與研究領域有關之課程講座。

(二)研究

1.各所（處）、研究中心為加強學術研究工作，選派或准許所屬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至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或研究機構作專題研究。

2.各所（處）、研究中心為應業務實際需要，選派技術人員至國內外政府機關、學術或研究機構研習專業知識或技能。

(三)進修：
1.各所（處）、研究中心基於學術研究需要，遴選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至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修讀與研究工作有關學科之博士、碩士學位。

2.各所（處）、研究中心基於學術研究需要，准許所屬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參加國內外政府機關、學術或研究機構設有獎學金或全額補助費用之入學進修。

3.各所（處）、研究中心為應業務實際需要，依行政院頒「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及「中央研究院薦送行政技術人員參加國內訓練進修遴選作業要點」規定准許所屬行政、技術人員至國內外大學研究院、所修讀與業務有關學科之博士、碩士學位。
4.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除前項所列之講學、研究、進修外，得依照研究或業務需要，擬訂計畫暨編列預算，遴選或准許研究、研究技術、行政、技術人員赴國外學術及研究機構從事六個月以內之短期研究。
三、本院設置審核小組從嚴審核各所（處）、研究中心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案件，但三個月以內之短期研究，由各所（處）、研究中心自行審核。凡自費或由邀請單位支付費用者，授權由各所（處）、研究中心送人事室、會計室報院核備即可，無須正式備函。
四、應聘出國講學或赴國內外研究、進修人員，須具備下列資格：

(一)講學：

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之專任特聘研究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及研究技師、研究副技師、研究助技師。

(二)研究：

1.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之專任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及行政、技術人員。但各所（處）、研究中心確因學術研究需要選派所屬人員出國從事三個月以內之短期研究者不在此限。

2.行政人員以參加六個月以內之短期研究為限。

(三)進修：

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之專任研究助理、助理，但研究助理年齡不得超過四十歲，助理年齡不得超過三十歲。至行政、技術人員則依行政院頒「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及「中央研究院薦送行政技術人員參加國內訓練進修遴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應聘出國講學或赴國內外研究、進修期間如下：
(一)出國講學、研究為一年以內。
(二)進修博士學位為三年以內、碩士學位為二年以內。

前項期間各所（處）、研究中心如認為確有必要得酌予延長，至多不得超過下列年限：

(一)出國講學、研究不得超過一年。

(二)進修博士學位不得超過二年。

依前項申請延長期限者，應在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列舉不能如期完成之事實，另講學者須檢送國外聘函，研究者檢送邀請機構證明函，進修者檢送成績單及指導教授推薦函等有關證明文件，由所（處）、研究中心報請審核小組審核通過陳請　院長核准。出國期間如無法達成預期目的或本院另有需要時，得限期終止其講學、研究或進修，返院服務。
進修博士、碩士已屆規定年限，但未取得學位者，如擬再依本要點繼續進修，由各研究單位專案報請總辦事處提主管會報討論通過後執行。

研究或進修人員於期滿時應提出研究或進修報告，其研究或進修期間超過一年者，應於每年底提出研究或進修報告，均由各所（處）、研究中心審核後，報請本院備查。
前項出國或研究、進修報告比照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處理要點第六點會後報告提送辦法處理，各所（處）、研究中心審核後，除機密外並應將出國或研究、進修報告公開閱覽或刊登網頁。

六、依本要點五第一項規定期間，出國講學或赴國內外研究、進修人員，准予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期間如下：

(一)講學：

在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連續服務五年以上應聘出國講學者，准予帶職帶薪最多一年，服務未滿五年者應予留職停薪。

(二)研究、進修：

研究、進修人員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准予帶職帶薪；修讀博士學位，如因情形特殊，由各所（處）、研究中心逐年專案報請審核小組審核通過，陳請　院長核准者，不在此限，但其帶職帶薪期間，最多不得超過三年。

依本要點五第二項規定延長之講學、研究、進修期間，一律留職停薪。
七、出國講學或赴國內外研究及進修應檢具有關講學、研究、進修計畫及同意函或邀請函，由所（處）、研究中心報請　院長核准。在講學、研究、進修期間，應依計畫執行。如有必要中途轉校、更換研究機構、變更進修或研究學門、提前終止講學、研究或進修時應取得講學、研究、或進修學校、機構之證明，由所（處）、研究中心報請　院長核准後，方得變更計畫。
八、本要點二第二項規定所擬訂之短期研究計畫暨要點七規定所應檢具之講學、研究、進修計畫，應切實依照研究需要擬訂，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項目名稱。

(二)項目與該單位業務實際需要之情形。

(三)項目內容概述。

(四)擬前往研究、進修之國家及其機關、學校或團體名稱。

(五)預計研究、進修期間。

(六)預計所需經費。

(七)預計研究、進修之成果。

(八)擬選派人數。

九、出國講學或赴國內外研究及進修人員，應於事前簽訂契約並辦妥保證手續，保證書格式如附件。講學、研究、進修期滿應回原所（處）、研究中心服務，其服務期限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及留職停薪相同之時間，未回原所（處）、研究中心服務者，應償還帶職帶薪及留職停薪期間所領相關費用及薪津之金額。未履行服務期限，中途離職者，以帶職帶薪及留職停薪期間所領相關費用及薪津之總額為基準，按其未盡之服務期間與應盡之服務期限之比例償還相當金額。因聘期中解聘而離職者，仍應以其帶職帶薪期間扣除返回原所（處）、研究中心服務期間，按所短差期間與帶職帶薪期間之比例償還相當金額。

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人員如有未經本院核定而擅自出國，及經核定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期滿逾一個月以上滯不返院之情形者，以離職論，離職時並應償還講學、研究、進修期間所領之一切費用及薪津。其償還之金額依前項之規定辦理。
十、凡經核准帶職帶薪赴國內大學研究院、所進修人員，於進修期間內之在院工作時間，由原屬所（處）、研究中心與進修人員商定。
十一、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施行。
